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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文件

教务〔2023〕64 号

关于厦门工学院第九届青年教师
教学竞赛校赛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举办厦门工学院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通

知》（教务〔2023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举办以“青教

筑梦、匠心树人”为主题的厦门工学院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宗旨

竞赛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、锤炼教学基本功为着力点，紧抓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发挥教学竞赛在提高教师教学素质中的

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发广大青年教师更新教育理念和掌握现代教学

方法，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、道德情操、扎实学识、仁爱之

心的高素质、专业化教师队伍，推动我校教学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时间

2023 年 9 月 23 日（星期六）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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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点

1.竞赛室：

（1）自然科学组：正心大厦 316 教室

（2）人文社科组：正心大厦 317 教室

2.反思室：正心大厦 207-208 教室

3.备赛室：正心大厦 315 教室

三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专家评委

1.自然科学组：校内专家组建

2.人文社科组：校内专家组建

（二）参赛教师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1.自然科学组：王明蕾、王慧珊、刘泽瀚、刘晓梅、何帅、

张冰冰、陈雪小、郑清、施鹭珊、袁菲、高萍、梁小容、谢志春、

赖丽萍、穆永航

2.人文社科组：马丽娅、王晨星、王静、付春晓、令狐萌萌、

吴琼、吴斯衡、邱彦哲、陈咏薇、林珍华、周鑫、胡爱琴、段瑛、

俞佳颖、黄凤群、谢小平、雷雨、蔡青炬

（三）其他人员

1.其他感兴趣的教师

2.相关工作人员

四、日程安排

（一）时间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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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时间 内容

9 月 19 日

14:00 前 提交参赛材料（电子版）

15:30 - 16:00
提交参赛材料（纸质版）

抽签确认比赛顺序

9 月 22 日 14:00 - 18:00 熟悉场地、试播试讲等

9 月 23 日

8:00 - 8:15 签到

8:30 - 12:30 教学竞赛（上午场）

14:00 - 14:15 签到

14:30 - 18:30 教学竞赛（下午场）

（二）具体流程

1.9 月 19 日 14 时前，参赛教师将竞赛材料电子版（按文件

要求准备）提交指定邮箱：jwcjxzl@163.com，并同步提交至学

院办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9 月 19 日 15:30 - 16:00，参赛教师竞赛将竞赛材料纸质

版一式五份提交到育人与教学处（政务大厦 303 室），逾期不予

受理；提交材料后现场抽签确认比赛顺序，抽签后现场签字确认。

3.9 月 22 日 14 时-18 时，参赛教师可自行前往竞赛室（正

心大厦 316、317 教室）熟悉场地、试播 PPT 等，现场安排工作

人员引导，每位选手试播、试讲不超过 10 分钟。

4.各场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，工作人员引导两组竞赛的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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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教学演示教师到备课室（正心大厦 315 教室）抽签，确定课堂

教学演示的具体教学节段。选手可自行携带电脑在备课室熟悉

PPT 演示。比赛开始时由工作人员引导参赛教师进入竞赛室（正

心大厦 316、317 教室）开始比赛。上一位参赛教师进场比赛时，

工作人员引导下一位参赛教师进入备课室，以此类推。

5.课堂教学演示时间为 20 分钟，最后 1 分钟工作人员会举

牌提示，时间到时会响铃示意，未完成教学的，须即刻停止教学。

6.个人教学演示结束后，选手到反思室（正心大厦 207-208

教室）进行教学反思。答题时间为每人 45 分钟。答题后签字确

认方可离开。

五、评分方式

1.本次竞赛由教学设计（教案）、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

分组成，分别为 20 分、75 分、5 分，总分为 100 分。统分时取

各组别评委专家的平均分作为选手的环节分数，得分按四舍五入

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2.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，选手三个环节的得分相加为最终得

分，最终得分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六、奖项设置及奖励

1.大赛设特等奖 10%、一等奖 20%、二等奖 40%。

2.学校对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表现优秀教师进行重点培养，打

造院（部）青年教师讲课示范教师，并优先推荐参加省级比赛。

3.对竞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二级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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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个，依据各单位竞赛组织情况及本单位参赛教师在竞赛中的获

奖情况。

七、其他

1.请各学院（部）组织好青年教师（特别是新进教师）现场

观摩学习。

2.如有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育人与教学处——张伟莉老师联

系（政务大厦 303 室，电话：6667706，邮箱：jwcjxzl@163.com）。

育人与教学处

2023 年 9 月 15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 2023 年 9月 15 日印发


